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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医院协会管理专家委员会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河南省医院协会管理专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

家委员会”）是河南省医院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内设

机构，接受本会领导。

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由我省医院管理高层次人才组成，

服务于本会和行业的创新与发展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
第三条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围绕本会工作职责，对重大工作规划、任务落实、

内部管理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围绕医院改革、发展中的热点、难点问题进行调

查研究，提出意见、建议。

（三）对国内外行业发展新动态、新趋势、新问题等进

行跟踪、分析；结合本省行业诉求开展调研、评估；为本会

工作提供前瞻性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接受会员单位有关管理咨询及工作指导。

（五）参与卫生行政部门安排的医院管理培训、督导检

查、规范制定等。

（六）完成本会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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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原则上由卸任会长、副会长、先进

分支机构主委和知名医院管理者组成。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

1 名，秘书 1 名。在本会设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，负责日常

工作。

第四章 委员条件

第五条 委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、热心医院管理事业，关注医疗卫

生行业发展，为人正派的卸任会长、副会长、先进分支机构

主委或有较高知名度的医院管理者。

（二）熟悉国内外医疗健康行业进展现状，有较强的分

析、综合、表达能力，善于开展调研、组织、协调工作，社

会联系广泛。

（三）58 岁以上，身体健康，自愿为协会工作、为行业

服务。

第五章 委员的遴选和聘任

第六条 委员的遴选由个人申报并征得本人所在单位同

意，经会长办公会研究确定。

第七条 委员实行聘任制，由本会颁发聘书，每届任期

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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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不履行委员义务或无法

胜任相关工作的委员，可随时予以解聘。因工作变动或身体

等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委员的，可以辞职或解聘。

第六章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

第九条 权利：

（一）在专家委员会内部，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和建议

的权利。

（二）参与本会相关的会议及活动，获得会议相关信息

和资料的权利。

（三）在完成本会交付任务的过程中，享有本会为其提

供交通、食宿及其他相关便利条件的权利。

（四）每年享有一次为期一周的集中学习、疗养及健康

体检的权利。

（五）自愿辞去委员的权利。

第十条 义务：

（一）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关心国家大事，积

极学习掌握党和国家卫生健康工作方针、政策。

（二）积极参加专家委员会组织的活动，及时完成本会

交付的相关任务。

（三）在履职过程中形成的调研报告、建议及其他职务

信息，未经本会书面授权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提供或发表。

第七章 工作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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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发挥委员个人专长与集体智慧，通过召开会

议、专题调研、实地考察、方案论证、书面征询意见等方式

开展工作。（调研、考察活动需经专委会办公室同意并备案，

由两人以上小组共同进行）

第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原则上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

会议。必要时，可以就特定事项召开部分委员专题会议。

第八章 经费来源

第十三条 专家委员会所需工作经费纳入本会年度财务

预算，本会提供必要工作条件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《办法》自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五条 本《办法》解释权归本会所有。

2024 年 12 月 26 日


